
清科观察：私募登记期限仅余一月，37 家 PE已登记千余家排队 

 

2014.03.24 清科研究中心 苗旺春 

编者按——“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管理人登记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之前完成；未在中国

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机构及管理人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私募行业正式纳入监管范围成为行业发展 10 年来的一个转折点，私募投资机构的金融

机构的身份也得到认可。根据 3 月 19 日基金业协会在备案登记培训上的信息，目前大约有

1800 多家私募投资机构（包括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的

备案登记信息排队等待处理。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基金业协会公布的备案登记相关信息，对目

前的备案进度、备案登记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及备案后的一些变化做了以下总结。 

两批百家机构已完成备案登记，股权投资机构共计 37 家 

目前，基金业协会分别于 3 月 18 日，25 日公布两批的已备案私募投资机构。第一批公

布的机构中有 33 家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余 17 家为涉及股权投资的 PE、VC 及

FOFs 等机构。第二批公布的机构中有 30 家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 家为股权投资

机构。根据基金业协会公布的信息，结合私募通中的相关信息，两批已备案登记的股权投资

基金信息汇总信息参见表 1。 

公布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类型中，首批的 17 家中，有 4 家为 VC，11 家为 PE，剩余 2

家为 FOFs。第二批中，20 家股权投资机构中，机构类型分布为：6 家 VC，13 家 PE 和 1

家 FOFs。 

表 1 已备案登记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汇总 

批次 基金管理人名称 

第一批 

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红杉资本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建银城投（上海）环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辰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天津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昆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关村三川（北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资本（天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二批 

北京银河吉星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君翼博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华穗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城赋比兴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弘毅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合伙） 

华电金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信金圆(厦门)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银恒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荣盛泰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信瑞峰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盛世神州房地产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粮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金晟硕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来源：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 私募通                                      www.pedata.cn 

备案需成为会员，会费偏高被诟病 

根据基金协会培训中对备案流程的说明，对于非基金业协会会员的机构，需要先申请成

为基金业协会会员，以方便协会统一管理与提供服务。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章程》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会费收缴办法》入会需缴纳会费，会费又分为入会费和年

会费，会员入会当年可免交年会费。入会费根据机构类型的不同分为 2 万元和 10 万元两档；

年会费根据机构类型的不同从 2 万元到 60 万元不等。 

私募行业虽然经过了 10 年的发展，但真正形成规模的机构只是少数，面临着必须因备

案登记而入会，进而带来的入会费及年会费，可能会影响部分规模较小的私募投资机构的备

案登记积极性。 

备案登记不等于价值认可，不代表行政许可，只作为登记凭证 

备案登记完成后，基金业协会会向备案登记的基金管理人颁发备案登记证书，但是需要

明晰的是，勿将此证书视同于牌照。事实上，在基金业协会的培训过程中就曾反复强调，基



金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为行业自律组织，登记备案只是为了全口径的统计行业信息，已备政

府监管机构及协会本身参考制定行业规范及鼓励措施。基金业协会的登记证书非行政许可，

更不是经营牌照，只作为一种信息已登记的凭证。 

另外，备案登记按照机构提交备案登记信息的先后及基金管理人是否有管理经验两个原

则进行处理。即有基金管理经验的管理人，提交登记备案信息早的会较快审核完毕。同登记

备案证书本身一样，证书发布的迟早并不成为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两点还

需要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及管理机构能够正确认识。 

备案登记信息自我承诺准确性，警惕暂缓登记三原则 

机构代表人根据机构是否为协会会员进行注册、登记及备案等流程后，基金业协会将会

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机构所提交信息通过高管约谈等措施进行核查。但核查只是作为辅助手

段，所有填报信息需要相应机构承诺信息准确性与真实性。若为通过核查，则会对相应基金

管理人实行暂缓登记。暂缓登记主要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1) 基金管理人员存在《公司法》146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 

2) 基金管理人员最近 3 年以内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处罚，被相关执法部门立案调查，

有重大失信行为或被监管机构列入市场进入名单的情形； 

3) 所登记信息存在重大疏漏、偏差或瞒报的情形。 

这三项原则基本确保了基金管理人代表所填报信息的准确性，也体现了基金业协会的自

律性原则。 

登记备案机构可开立证券期货账户，资本市场竞争格局加强 

根据基金业协会公布的信息，备案登记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开立证券、期货账户。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3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算有关问题

的通知》，私募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申请开户，有资产托管人的私募基金，也可以由资产托管

人申请开户。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于 3 月 10 日发布《特殊单位客户统一开户业务操作

指引》，对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开立期货账户进行了相关说明。 

这一措施将使得私募基金可以独立开户进入证券投资及期货市场，不用再为借到信托机

构而支付额外的通道费。预期信托机构的通道费将会在这项措施实施后开始下调。类似的举

措符合政府今年关于支持私募行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中央点名鼓励，行业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月 25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六大举措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其中

的第三大措施即为专门针对私募行业。原文为“三要培育私募市场，对依法合规的私募发行



不设行政审批，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可以看出私募行业已成为政府构建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对信托等

其他资本市场的态度，政府对私募市场显示出较大的包容性，对应的监管环境也较为宽松，

对私募市场对促进科技创新及中小企业发展的价值做出了肯定。2014 年政府层面的总体认

可将会对私募行业发展形成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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